
萬達集團標準交易條款 

以下為本集團所提醒客戶之標準交易條款，將作為萬達集團與客戶間交易與訂立

運送契約之相關約定，若與本集團有任何交易規定有所牴觸；則概以本標準交易

條款之內容為主；本條款並適用於本集團內各相關關係企業與分支機構，其與提

單背面條款均有拘束雙方效力；特此敬告。 

 
1.託運人若委託由本集團安排運送貨物，如屬於整櫃(CY-CY)運送模式 ，請於貨

櫃場提空櫃時，應自行檢查貨櫃狀況，確認貨櫃是否完好，倘若貨櫃未檢查而提

領到年久失修貨櫃，須自行承擔因貨櫃不良所造成之風險；若是託運人自行提供

貨櫃，因貨櫃非運送人提供，亦應自行判斷貨櫃是否適於裝載貨物，又因出整櫃

運送為託運人自行裝載貨物(SHIPPER’S LOAD AND COUNT)，請留意固定避免

貨損。 

 
2. 凡出口至中國大陸地區，應留意麥頭( SHIPPING MARK)，不要有 R.O.C(中華

民國)字樣避免被扣押、擋櫃。另出口至中南美洲國家, 除應留意當地特殊操作, 

所有棧板須煙燻避免蟲蛀；至美國地區需留意 AMS 以及 ISF 傳輸申報；如需本

公司代為處理，請於結關前書面通知並提供授權書，並配合美國規定於規定時間

提供正確資訊，否則產生相關罰款則由託運人或進口商負責。 

 
3. 所有進出口之貨物，託運人及受貨人應據實申報貨物之品名以及性質，避免

有夾帶違禁品、危險品或造成申報不實而遭進出口國扣押及處罰；如申報不實造

成運送人(本集團)受有損害，本集團保留追究求償權利。 

 

4. 如安排運送之貨物為事業廢棄物者，應保證已取得貨物進出口所需之一切文

件，如因文件缺漏衍生之一切損害，概由託運人及受貨人負擔，與國際貿易條件

無關。 
 
5. 有關所有貨物之航班以及船期之訊息，本集團係經由船公司及航空公司告知

轉達，所有船期/航班仍以船公司或航空公司之公告以及實際狀況為準；恕本集

團無法擔保或保證航班準時抵達或開航，一切概為 ETA(ESTIMATE OF 

ARRIVAL )& ETD (ESTIMATE OF DISPATCH/DEPARTURE)；船期/航班訊息請隨

時留意船公司網頁。 
 
6. 託運人所託交本集團之貨物請務必自行評估是否投保貨物保險，如需要投保，

本集團可代為詢問保險公司 ，由託運人(貴公司)與保險公司洽詢投保，惟如有其

他配合模式亦請事先告知；投保範圍請擴及至倉庫至倉庫(出廠到進倉)；尤其要

投保共同海損(GENERAL AVERAGE)乙項。 



7.共同海損條款: 

 (1) 運送人可自行決定和選擇在任何港口或地點宣佈共同海損，但須符合，並

符合 1994 年約克安特衛普規則第 15(2)款的規定和經 BIMCO 批准的新傑森條款

（該些條款應被視為納入本提單），且貨主應提供運送人可能要求的擔保。 
(2) 儘管有上述第 7 條第(1)款之規定，貨主須共同及／或個別就任何向運送人

提出之共同海損索賠（及由此產生之任何費用）為運送人辯護、賠償及使運送

人免受損害，並須提供運送人可能要求之相關擔保。 
 (3) 運送人無義務採取任何措施，包括行使任何留置權，以收取應付給貨主之

共同海損分攤費用保證金。 
 
8. 託運人應提供完整之受貨人以及貨到目的地之受通知人資訊，避免有貨物送

達不到或無人出面提領問題，如果因此產生貨櫃未提領之延滯費用或倉租而遭船

公司追償，託運人應負擔完全責任，如有造成本集團之損失，本集團將依法追償。 
       
9. 託運人應注意貨物要包裝完整，配合本集團之通知因應船公司要求提供裝貨

之必要文件；尤其是危險品或是特殊貨物，應提供物質安全資料表(MSDS)及有無

造成汙染之聲明並據實申報且提供切結書/擔保函等文件給本集團安排辦理；如

因未能提供或造成發生貨損危及其他同船貨物或延遲運送，訂艙人或託運人應負

完全責任。 
              
10. 所有貨物如有特殊需求請於託運前事先告知，由本集團評估是否能安排，避

免雙方有爭議，關於所有運費以及報價，仍以實際承接以及本集團所提供之單據

為據，亦請託運人及訂艙人隨時留意，若託運人或訂艙人另有要求需於提單或運

輸文件中載明第三人者，託運人與訂艙人須對運送產生之一切費用負連帶清償責

任。 

 
11. 如執有本集團之提單或空運提單概受國際運輸公約(含海牙規則、華沙公約規

定)以及海商法與民用航空法等規定解釋；若有紛爭亦應依本集團提單背面條款

及本標準交易條款解釋或辦理。 
 
12. 提單為有價證券，請小心收執，如委託他人或報關行代領，請出具委託書或

證明以憑辦理；本集團不負責特別寄送以免丟失，如有特殊需求要求掛號寄送，

應提供完整地址，本集團恕不負責送達責任；萬一不慎遺失，請遵守本集團提單

遺失作法除需提供擔保押款並請負擔提單重置費用。 
 
13. 託運人應留意進出口貨物之標章務必遵守著作權以及商標法之相關規定，以

免遭海關查扣。 
 



14. 如託運人透過本集團安排要直發船公司提單，除託運人應配合本集團之操作

外，相關費用亦請依本集團之規定繳清。 
 
15. 所有託運裝載之貨物應留意重量，並符合國際海事安全人命公約規定；貨物

如需電放(TELEX RELEASE)須提供書面切結並繳回提單予本集團；依照本集團之

要求辦理。針對貨物進出口貨物之重量/材積數有差異，為求公正，託運人可與本

集團協商另行委派公證行重新丈量；倘丈量結果為託運人提供正確，則費用由運

送人吸收，倘為錯誤，則由託運人吸收。 
 
16. 本集團之提單不接受記載貨物價值，為申報貨物價值賠償理賠悉依海商法跟

提單背面條款理賠，除非託運人要求貨物價值必須繕打且為從價提單，然最終本

集團保有是否繕打權利，以及會依照貨價評估增加保險，並由託運人負擔較高運

費。 

          
17. 如為機械貨物，因涉及單價較高，請妥善包裝固定並做好防護措施，必須以

包櫃模式，因為是 SHIPPER'S LOAD AND COUNT, 本集團不會介入，運送人

亦不負毀損責任，尤其是平板櫃與開頂櫃，亦同。但若託運人不願意用包櫃方式，

應支付較高運費，並用堅固之 Wooden case/ crate 包裝以便能承受海運之運送顛

簸，並提供切結書舉證已為妥適包裝，本公司保留最終是否收貨權利，並於提單

加註包裝不固保留條款。 
 
18. 如需進出口特殊貨物(如 fail cargo)，請務必要取得允許進出口之許可證，配

合進出口之當地海關法令辦理 ，以免受罰，若未取得相關許可證仍委託本集團

安排，致使本集團遭罰，託運人應負完全責任。 
 
19. 凡出口至上海(AFR)、廈門(AFR)、日本(AFR)、歐洲(ENS)、美國(AMS)之貨物，

因當地有預報艙單制度，請託運人配合在時效內提供給受貨人正確資訊，並注意

目的地之稅則及進出口規定，以免產生罰款，如致本公司受有損害者，應負完全

責任。 

     
20.託運人如有貨物須出口至高風險地區,應自行審慎評估是否有必要出貨並請務

必洽詢所投保之貨物保險公司是否承保,以便規避風險。 
 
※ If you want English version,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